附件4
喀喇沁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
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
填报单位：喀喇沁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2024年7月10日
	序号
	违法行为
	不予行政强制条件
	法律依据
	配套监管措施
	实施主体
	备注

	1
	对无照经营的设施、场所及物品查封或者扣押的强制措施。
	[bookmark: _GoBack]初次违法，及时改正，未造成危害后果的。
	1、【行政法规】《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》第九条  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涉嫌无照经营行为进行查处取缔时，可以行使下列职权：……（四）查阅、复制、查封、扣押与无照经营行为有关的合同、票据、账簿以及其他资料。（五）查封、扣押专门用于从事无照经营活动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材料、产品（商品）等财物。（六）查封有证据表明危害人体健康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、威胁公共安全、破坏环境资源的无照经营场所。
	说服教育
	喀喇沁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
联系人： 李守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3773327
注：配套监管措施主要是说服教育、劝导示范、警示告诫、预警提示、告知承诺、社会服务折抵罚款、“观察期”等方式。


